红星二场关于第一轮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序号39)整改任务销号的
公示

按照《第十三师新星市贯彻落实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工作要求，红星二场承担的第一轮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任务（序号39）已整改完成，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一、整改任务
红星二场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未办理环评手续即建设完成，项目建成2年以来一直未投入运行。
二、整改时限
2025年12月底前。
三、整改目标
完成环评手续办理，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投入运行。
四、整改措施
一是师市生态环境局对红星二场畜禽无害化处理项目未办理环评手续建设行为进行调查，并依法依规处理。二是招引企业运营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确保2025年12月底前投入运行。
五、整改完成情况
红星二场积极配合师市生态环境局进行项目环评手续调查。该项目于2019年8月经师市生态环境局批准下达《关于第十三师红星二场牲畜无害化处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师环审〔2019〕28号）。红星二场与哈密市昌鑫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共识，5月初已完成合同签订，该公司对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进行改造提升，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并由该公司负责运营。7月2日已完成供水供电设施改造；7月17日完成无害化生产线设备调试,11月17日完成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办理，11月21日师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全师官方兽医进行培训,目前红星二场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投入运行。
经师市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红星二场联合验收后，确认此项反馈任务整改完成。
公示时间：2026年1月4日至2026年1月15日，工10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整改责任单位电话（传真）：0902-6521123
整改验收单位电话（传真）：0902-235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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